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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

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公司"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

福建省长乐市台福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福公司"擅自使用其知名商品的

特有包装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 一审判决构成不正当竞争# 台福公司向最高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案件要点

境外知名商品在中国境内有限制地销售是否可以作为知名商品在先使用

的证据$

基本案情

!"#$ 年%泰山公司开始生产&销售’仙草蜜(及’八宝粥(产品# 泰山公司’仙

草蜜(饮品所使用的包装装潢主要由’仙草蜜(三个行书字和草绿色仙草胶冻

方块图案构成# ’八宝粥(饮品所使用的包装装潢则主要由’八宝粥(三个行书

字及盛放在盘中的八宝粥饮品彩色图案构成# %""& 年底至 %""’ 年底%泰山公

司将带有上述包装装潢的’仙草蜜(和’仙草蜜(饮品通过香港进口到大陆%先

后在厦门经济特区和汕头经济特区的国营外币免税商场进行销售#

%""’ 年 ( 月%台福公司亦开始生产&销售’仙草蜜(&’八宝粥(饮品%两种产

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诉

福建省长乐市台福食品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

案号) !%""("知终字第% 号

判决日期)%""( 年 * 月 +* 日

!!

!"#



!"#$%&!’(")*+,-.

品使用的包装装潢与泰山公司的基本相同! 其中"台福公司生产的#仙草蜜$饮

品包装罐上所署的英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为泰山公司的名称和地址%

一审法院认为"台福公司生产与泰山公司相同的产品"其包装图案&色彩&

文字结构与泰山公司的相似"足以误导消费者"造成两者混淆"构成不正当竞

争!

台福公司上诉称"虽然泰山公司的’仙草蜜$&’八宝粥$饮品于 !""# 年底至

!""$ 年底曾在厦门经济特区国营外币免税商场合法销售" 但外币免税商场的

销售对象是特定的"其销售受到严格监管和限制"因此不能认为已进入中国境

内市场!台福公司于 %""$ 年 & 月即开始销售’仙草蜜$&’八宝粥$"销售在先"不

构成不正当竞争!

适用法律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经营者不得采 用下列 不正当 手段 从

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

*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

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

商品$%

要点分析

泰山公司从 %"&( 年起一直持续生产&销售#泰山$牌#仙草蜜$&#八宝粥$饮

品"并使用其特有的包装装潢% 该两种产品在台湾地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 年底"泰山公司开始将其生产的带有前述包装装潢的#仙草蜜$&#八

宝粥$饮品在厦门经济特区国营外币免税商场销售"早于台福公司在大陆市场

首先使用上述两产品的包装装潢"因此"泰山公司在大陆地区对#仙草蜜$&#八

宝粥$两产品的特有的包装装潢享有专用权%

台福公司未经泰山公司许可"在自己生产的相同商品上"擅自使用与泰山

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 产品"服务来源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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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述基本相同的包装装潢!足以造成消费者的误认!已构成不正当竞争!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判决要点

泰山公司的#仙草蜜$%&八宝粥$产品在台湾地区享有较高知名度!在大陆

地区首先销售!泰山公司享有该两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专用权’

!"#


